
赣榆经济开发区集中供热项目代运维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JSXD202400031）

项目所在地区：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

一、招标条件

本赣榆经济开发区集中供热项目已由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机关批准，项目资金来源为国

有资金:30000万元， 招标人为连云港榆海集中供热有限公司。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

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 项目占地41.41亩，拟新建厂房、仓库及配套设施，主要建筑面积约8695平方

米，项目拟购置2台35t/h和1台50t/h 低温低压生物质颗粒锅炉。项目建成后年供1.25MPa、

280℃蒸汽约55万吨，年消耗燃料量约10.3万吨；主要工艺流程为：生物质成型燃料送至生

物质成型燃料锅炉内燃烧，将除氧后的锅炉补水加热至过热蒸汽，供给热用户使用；同时厂

内配套燃料输送、化水、电气、控制等系统。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赣榆经济开发区集中供热项目代运维招标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赣榆经济开发区集中供热项目代运维招标:

详见招标文件

本项目不 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2024-05-22 17:00到2024-05-27 18:00

获取方式：请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者法人授权的委托人携带下列资料前来报名并购买招

标文件：（1）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2）企业开户许可证（或基本存款账户信息

材料）（复印件加盖公章）；（3）项目负责人A1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负责人证书；（4）法人

授权委托书（原件）、法人及授权代理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加盖公章）及社保缴纳证明

等资料至江苏信德（海州区朝阳中路住房保障中心院内301办公室）报名并获取招标文件。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4-06-12 10:00

递交方式：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间内递交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4-06-12 10:00

开标地点：连云港市赣榆区和安大厦403会议室



七、其他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 赣榆经济开发区集中供热项目 已经批准建设，招标人为连云港榆海集中供

热有限公司，招标代理机构为江苏信德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自筹，已落实

(资金来源)，项目出资比例为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概况：项目占地41.41亩，拟新建厂房、仓库及配套设施，主要建筑面积约

8695平方米，项目拟购置2台35t/h和1台50t/h 低温低压生物质颗粒锅炉。项目建成后年供

1.25MPa、280℃蒸汽约55万吨，年消耗燃料量约10.3万吨；主要工艺流程为：生物质成型燃

料送至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内燃烧，将除氧后的锅炉补水加热至过热蒸汽，供给热用户使

用；同时厂内配套燃料输送、化水、电气、控制等系统。

2.2 服务地点：连云港市赣榆区

2.3 服务内容：本次委托为赣榆经济开发区集中供热项目一期建设期的技术支持、联合

调试后的生产运营和设备维护工作、项目正式投产运营前的行政审批代理工作、以及招标人

运维班组的培训工作。具体详见招标文件第五章。

2.4 服务期限：暂定450日历天，具体与项目建设期同步至50t/h 低温低压生物质颗粒

锅炉72+24小时试运行合格后6个月。

其中：项目建设期：包括设计阶段、施工阶段和设备安装调试阶段，同时配合至试运行

结束（暂定9个月共270天）；

运维期限：50t/h 低温低压生物质颗粒锅炉72+24小时试运行合格后6个月（暂定180

天）。

2.5 最高限价：450万元（投标人的投标报价超出最高限价时，其投标将被否决）

3.投标人资格要求

本次招标采取资格后审方式，对投标人应具备的资格要求如下：

3.1 具有独立订立合同的能力，须为中国境内注册的独立企业法人，具有有效的营业执

照，企业基本户开户行许可证（或基本存款账户信息材料）。

3.2 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具备A1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负责人证书。

3.3投标人自2020年1月1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至今，须承担过供热项目（须含

50t/h及以上的生物质颗粒锅炉）代运维（运营）业绩。

注：投标文件中必须提供运维（运营）合同，类似业绩认定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

提供的业绩材料必须能清晰反映锅炉规模、时间等需要明确的内容，没有明确、缺项、含糊

不清的不予认可。若提供的资料不能证明锅炉规模、时间等，则需提供委托单位加盖公章的

书面证明资料。

3.4 其它要求：

（1）本项目招标工作遵照苏建建管【2013】508号文、苏建招函【2015】16号文、连建

发【2021】338号、连建发【2021】336号执行。投标企业及项目负责人未被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限制在招标项目所在地投标、绝不出借挂靠资质等采用信用承诺方式由投标人自行承诺，

承诺内容包括：对自身的信用状况、申请材料的真实性以及对违约责任做出书面承诺。投标



人、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无行贿犯罪行为等采用信用承诺方式由投标人自行承诺。（格

式详见“投标人承诺书”）

（2）投标单位的授权委托人须为项目负责人，提供企业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授权

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及2023年11月至2024年4月由社保机构出具的投标人为其缴纳

的社保缴纳证明，并加盖社保机构印章或社保机构参保缴费证明电子专用章，如为退休人员

需提供单位聘用合同及退休证明。

（3）本项目执行《关于在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的招标投标活动中建立对失信被执行人联

合惩戒机制的实施意见》苏信用办（2018）23号。

（4）在项目所在地被行政监督主管部门限制准入且在有效期内的单位或项目负责人，

中标无效。

3.5本次招标 不接受 联合体投标。

3.6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要求。

4.评标办法：综合评估法

评标委员会对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投标文件，按照评分标准进行打分，并按得分

由高到低顺序推荐中标候选人，评标委员会在推荐中标候选人时，如因投标人的评标价得

分、综合得分相同而影响排序，原则上综合得分相同的应以评标价较低的优先，评标价相同

及其它情形应由招标人代表随机抽取确定排序。

2.2.1 分值构成

(总分100分) 投标报价：52分

企业实力：30分

技术部分：18分

条款号 评分因素 评分标准

2.2.1(1) 投标报价

（52分） 投标报价与评标基准价（52分） □方法一：以有效投标文件的最低投标报价

为评标基准价。

□方法二：以有效投标文件的次低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

■方法三：以有效投标文件的投标报价算术平均值为A，评标基准价=A×K。

K值在开标时由招标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在不见面交易系统视频直播中通过交易

中心现场的摇号机随机抽取确定，K值的抽取范围为 95%、96%、97%、98%。

投标报价等于评标基准价的得满分；偏离评标基准价的，投标报价每高于评标基准价

1%，扣减0.3分；投标报价每低于评标基准价1%，扣减0.1分；偏离不足1%的，按照插入法计

算。

注：

1.计算算术平均值A时，若7≤有效投标文件<10 家时，应去掉其中的一个最高价和一个

最低价；若有效投标文件≥10家，应去掉其中的二个最高价和二个最低价。

2.本项目基准价计算方法选择方法三。

3.评标委员会在评标报告签字后，方法三的评标基准价不因招投标当事人质疑、投诉、

复议以及其他任何情形而改变，但评标过程中的计算错误可作调整。



2.2.1(2) 企业实力

（30分） 项目组成员

（18分） 针对本项目拟配备的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及其它团队成员等情况进行综

合评审：

1、项目负责人：拟派项目负责人取得A1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负责人证书满10年的得6分；

满8年的得4分；满5年的得2分。其他不得分，本项最高得6分。以证书上发证日期为准。

2、项目组人员：（除项目负责人外）

（1）锅炉专工：具有G3司炉证的得4分；本项最高得4分。

（2）电气专工：具有高压电工证且取证时间满5年的得4分，其他不得分，本项最高得4

分。以证书上发证日期为准。

（3）热控专工：具有低压电工证且取证时间满5年的得4分，其他不得分，本项最高得4

分。以证书上发证日期为准。

注：（1）上述人员之间不得相互兼任，如出现兼任，则不得分。

（2）上述人员必须是本单位正式职工并提供社保缴纳凭证（须加盖社保中心章或社保

中心参保缴费证明电子专用章），社保缴纳时间为2023年11月至2024年4月，如是退休人员

仍在执业有效期内的，应提供相关退休证明及聘用合同。注：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军事

管理等单位的技术人员不能提供社保缴费证明的，由所在单位上级人事主管部门提供相应的

证明材料，否则不予认可。

（3）相关证书、社保等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公章装订至投标文件中，否则不得分。

类似业绩

（12分） 1.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自2020年1月1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至今，承

担过供热项目（须含50t/h及以上的生物质颗粒锅炉）代运维（运营）业绩，每有一个得3

分，本项最高得6分。

2.投标人拟派安全及环保专工自2020年1月1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至今，承担过供

热项目（须含50t/h及以上的生物质颗粒锅炉）代运维（运营）业绩，且在里面负责安全及

环保工作的，每有一个得3分，本项最高得6分。

注：投标文件中必须提供运维（运营）合同，类似业绩认定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

提供的业绩材料必须能清晰反映锅炉规模、时间、人员信息及岗位等需要明确的内容，没有

明确、缺项、含糊不清的不予认可。若提供的资料不能证明相关信息，则需提供委托单位加

盖公章的书面证明资料。

2.2.1（3） 技术部分

（18分） 运营方案

（5分） 对投标人提供的运营方案（包括业务系统运营；日常值守；线上巡检及网络、

数据、设备异常反馈；实时数据和非实时数据缺失情况统计；业务数据专业化分析；人员培

训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定。

财务方案

（4分） 对投标人的财务方案（成本核算等）进行综合评定。

应急保障方案



（4分） 对投标人的应急保障方案（包括重大故障、重要时期的保障措施）进行综合评

定。

人员管理方案（3分） 对投标人的人员管理方案（包括考勤、绩效考核、奖惩等及包括

驻场人员的协同配合等内容进行综合评定。

文档管理方案

（2分） 对投标人的项目文档管理方案（包括文档类别、时间与质量要求等）进行综合

评定。

5.招标文件的获取

5.1获取时间：2024年5月22日至2024年5月27日；

5.2获取方式：请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者法人授权的委托人携带下列资料前来报名并购

买招标文件：（1）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2）企业开户许可证（或基本存款账户

信息材料）（复印件加盖公章）；（3）项目负责人A1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负责人证书；（4）

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法人及授权代理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加盖公章）及社保缴纳

证明等资料至江苏信德（海州区朝阳中路住房保障中心院内301办公室）报名并获取招标文

件。

5.3本项目招标文件售价：500元人民币，售后不退。

6.投标文件的递交

6.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24年6月12日10时00分。

6.2 地点： 连云港市赣榆区和安大厦403会议室 。

7.资格审查：

7.1企业营业执照；

7.2企业基本户开户行许可证（或基本存款账户信息材料）；

7.3项目负责人A1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负责人证书；

7.4类似业绩；

7.5项目负责人的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社会保险缴纳证明必须由社保部门出具并加盖社

保机构章或社保机构参保缴费证明电子专用章，在本单位缴纳社会保险时间为2023年11月至

2024年4月）（如为退休人员需提供单位聘用合同及退休证明）；

注：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军事管理等单位的技术人员不能提供社保缴费证明的，由

所在单位上级人事主管部门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7.6投标人承诺书；

7.7法人授权委托书、法人及授权代理人身份证（授权代理人必须是投标项目负责

人）。

8.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 江苏省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江苏苏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集中采购

平台 上发布。

9.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连云港榆海集中供热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江苏信德工程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地 址：江苏省赣榆经济开发区东关南路东侧 地址：连云港市海州区朝阳中路12号

邮 编： 222100 邮 编：222000

联 系 人： 卢工 联 系 人：胡工

电 话：18805128121 电 话：15905139585

传 真： / 传 真：0518-85899660

电子邮箱： / 电子邮箱：jiangsuxinde@126.com

2024年 5 月 22 日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连云港榆海集中供热有限公司

地  址： 江苏省赣榆经济开发区东关南路东侧

联  系  人： 卢工

电  话： 18805128121

电  子  邮  件： /

招 标 代 理 机 构： 江苏信德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 连云港市海州区朝阳中路12号

联  系  人： 胡工

电  话： 15905139585

电  子  邮  件： jiangsuxinde@126.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处*]（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处*]（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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